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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抽查全面体检

富阳企业阳光监管成常态

为解决多头监管、重复检查问题,富阳区在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基础上,建立“主管部门随机、跨部门随机、上级部门跨地区随机”

三种运作模式,重点推进 11 个领域 19 家单位 115 个事项跨部门

联合监管机制。 2016 年 12 月份以来,共开展跨部门联合监管 17

次,抽查企业共计 461 家 / 次,发现各类问题 413 起,责令整改 1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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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,处罚金额 62. 72 万元,收缴违规品 60 份,有效解决执法扰民、

执法不公、执法不严,“一次抽查、全面体检”成为常态化。

一、主要做法

(一)在确定监管事项上下功夫。 基层部门对监管事项最有

发言权,为此富阳区以抽查事项清单为主要依据,自下而上由单位

对三种监管模式进行选择。 通过梳理,全区 30 家区级机关认为

135 个事项宜自行监管、133 个事项宜联合监管、6 个事项宜跨地

区开展(事项可以两种模式并存)。 对愿意联合的事项,进行分析

梳理,对同一领域、同一类监管对象,以及有关联的监管事项进行

了整合归类(比如对网吧、娱乐场所的监管,就采取了文广新局、

公安(消防)、卫计、环保、城管五部门联合检查,涉及文化经营许

可、治安、消防、网络安全防护、噪音污染防治、公共场所禁烟等 9

个事项),最终确定 11 个领域 115 个事项纳入跨部门联合检查。

(二)在优化监管流程上下功夫。 征求了 6 家单位 21 名一线

执法人员的意见,对联合检查的流程作了多次优化。 一是明确牵

头单位。 跨部门联合检查,若不明确牵头单位,必然陷于群龙无

首、无人组织的境况。 富阳区以行业主管为主要依据,综合重要程

度、执法力量、上班作息等因素,通过协调会的形式明确了 11 个领

域的牵头单位,如明确石化行业由商务局牵头,建筑工程领域由区

住建局牵头,融资担保机构由经信局牵头。 二是合理确定联合抽

查频率。 虽然同属监管事项,但是重要程度、人员力量不一,牵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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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如何平衡抽查比例是重要内容。 比如娱乐场所的禁烟监管与

公安治安、消防监管相比重要性程度相对较低,公安执法人员多,

实行 7∗24 上班制,而卫计局执法人员有限,加之娱乐场所的检查

安排均在夜间,无法支撑同等检查频率。 所以富阳采取了“日常

部门各自抽查,按月或按季度联合检查”的互补机制,进一步合理

抽查频率。 三是优化执法人员和检查企业抽取方法。 以参与联合

检查中人数最少的单位为标准,按人数设立检查小组数。 分别从

各单位抽取一定数量的执法人员进行分组,匹配组成若干联合检

查小组。 将所有检查企业进行混合,由牵头单位抽取一定数量的

被检查企业。 例如,对燃气、石化企业的检查,由区安监局、商务

局、人社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气象局五部门组成,其中气象执法人员最

少为 4 名,即组成四个联合检查小组,按小组从五部门抽取执法人

员,再按小组抽取一定的被检查企业,避免了一个部门执法人员被

抽取到同一小组,而其他小组无此执法部门人员的情况。 四是依

法检查并公开抽查结果。 牵头部门发起联合检查请求后,被抽取

的检查人员必须按要求参加联合检查。 各职能部门对本单位抽查

结果的合法性、准确性和及时性负责。 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

为,由各职能部门做好现场证据采集、固定和取证工作,及时制止

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,并在检查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依法立案

查处。

(三)在配套改革措施上下功夫。 一是明确不属于本部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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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范围的证据如何固定、移交问题。 对检查中发现其他部门职责

范围的违法违规行为,属于易缺失的证据,明确由牵头单位现场固

定并通知相应的监管部门前来查处;一般性证据,由牵头单位在 2

个工作日内负责将案件线索和相关证据等移送相应监管部门处

理。 二是明确了联合检查的权限。 明确参与联合检查的执法人员

都可以依法查阅复制被检查对象的台帐和有关资料,依法向当事

人、知情人调查取证。 对市场主体拒绝接受检查或在接受检查中

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,由各主管单位依法处理,并记入市场

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。 三是明确了惩戒的方式方法。 根

据检查结果,建立违法经营黑名单、诚信经营红名单制度,对列入

黑名单的,明确增加抽查频次,加大查处力度;对列入红名单的,适

当降低检查频率,建立守信主体制度。

二、主要成效

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抽查,实现了政府、企业、群众的三赢局面。

(一)解决了基层人少事多、执法偏弱的难题,实现执法力量

整合。 以往,一些单位执法人员偏少、执法事项强制性又不高,面

临无法有效开展的实际困难。 比如,区商务局牵头召集区公安局、

消防大队、市场监管局、安监局、环保局以及属地乡镇街道协同联

动,组织检查 4 次,发现各类问题 56 件 / 次,有效改变了以往被动

检查的局面。

(二)全面发现问题,真正实现了“一次抽取、全面体检、按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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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、一次完成”的改革目标。 比如,富阳区教育局牵头,联合区

民政局、市公安局富阳分局、区消防大队、区市场监管局,抽取 11

家文化类培训学校和 3 家艺术类培训学校,对消防安全、食品卫

生、人员聘用管理、财务管理、招生广告和培训协议等 7 个事项进

行联合检查,共发现问题 102 条,责令当场整改 82 条,限期整改 20

条,处罚金额 2 万元,当场收缴物品一批 60 份。

(三)有利于统一监管标准,实现了“1+1>2”的效果。 解决了

一些事项监管标准不一致,企业无所适从的问题。 如 KTV 监管

中,环保部门认为消除噪音扰民,须安装消音棉;消防部门检查发

现该消音棉属易燃物品,需要拆除。 通过联合检查,消防部门根据

安装环境性质、层数等因素,允许安装但符合标准的 A 级(不燃)、

B 级(难燃)材质的消音棉,避免了“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”的

问题。

(四)有利于消除监管盲区,企业群众收获改革利益。 过去,

一些干部长期分管一块区域,被监管的一些企业、老板逢年过节难

免送些礼品、特产,就会出现执法检查碍于人情、关系而“网开一

面”的情况。 多部门联合检查有利于消除企业的行贿冲动,从制

度层面预防腐败及权力滥用,防范“吃拿卡要”,减少权力寻租。

(五)有利于增强企业遵纪守法的自觉性。 在跨部门双随机

建设过程中,富阳区强调黑红名单的建立,强化违规行为的查处要

求,落实了随机抽查的频率与社会信用体系的挂钩机制,从而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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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。 如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对民爆、剧毒、放

射、易制爆行业 41 家企业开展了联合检查,发现安全隐患 26 处

〔如隧道民爆物品(炸药、雷管)同车运输、爆炸品领用不规范,爆

破作业视频拍摄不规范等〕,对情况进行了通报,要求其他单位举

一反三,认真整改,提高了企业守法的自觉性。

(富阳区供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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